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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交易

英順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訂立
融資租賃協議，據此，出租方（英順）同意向本公司出租設備，為期60個月。上述
各融資租賃協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於相關時間遵守通
知及公告的規定。上述融資租賃協議及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日訂立的融資租賃協議（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告內）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合並後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並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項下有關通知、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審議並酌情通過決議案，藉以批准（其中包括）英順
融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由於並無股東於融資租賃協議中擁有重大
利益，故概無股東須就融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
棄投票。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
中包括）融資租賃協議的進一步詳情。

英順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訂立融
資租賃協議，據此，出租方（英順）同意向本公司出租設備，為期60個月。上述融資
租賃協議及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融資租賃協議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告內）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
規則項下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有關通知、公告、通函
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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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據此，
出租方（英順）同意向本公司出租設備。融資額約為人民幣4.91億元。

日期

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出租方（英順）： 英順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承租方： 本公司

租賃標的物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出租方（英順）將向本公司支付租賃設備的全價，而本公司
應向中鋼設備購買設備。設備用於建設用於生產煉鐵用燒結礦及焦炭的3號燒結
機及5號煉焦爐。

融資額支付及主要條款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出租方（英順）將向本公司出租設備，租期自協議生效之日
起60個月。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本公司將支付的租金包括經本公司及出租方（英順）公平磋商
並參考市場採購價格釐定的人民幣4.91億元的設備成本以及按國家金融機構5年
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且於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時利率為6.22%）計算的約人民
幣1.01億元的應付利息。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租金將分十期支付，每六個月支
付一次。按照現行利率，首兩期付款金額約為每期人民幣1,527萬元，其餘各期
付款金額約為每期7,027萬元。設備價值約為人民幣4.91億元。鑒於設備尚在生
產及╱或剛生產完畢，故於緊接交易前的兩個財政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佔淨利潤。

於租賃期內，倘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有所調整，則出租方（英順）將對利率作出
相應調整。租賃付款及利率均由訂約方公平磋商並參考現行市場慣例後釐定。

本公司亦須向出租方（英順）支付租賃管理手續費人民幣982萬元及保證金人民
幣98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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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所有權

於租賃期內，設備所有權歸出租方（英順）所有。於租賃期屆滿後，本公司有權
按出租方（英順）及本公司確定的條款重新租賃設備，或以零代價購買租賃設備。

(b)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據此，出租
方（英順）同意向本公司出租設備。融資額約為人民幣5.74億元。

日期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

訂約方

出租方（英順）： 英順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承租方： 本公司

租賃標的物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出租方（英順）將向本公司支付租賃設備的全價，而本公司
應向中鋼設備購買設備。設備為用於長鋼產品生產線項目的型材軋機。

融資額支付及主要條款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出租方（英順）將向本公司出租設備，租期自協議生效之日
起60個月。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本公司將支付的租金包括經本公司及出租方（英順）公平磋商
並參考市場採購價格後釐定的人民幣5.74億元的設備成本以及按國家金融機構
5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且於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時利率為6.65%）計算的約人
民幣1.27億元的應付利息。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租金將分十期支付，每六個月
支付一次。按照現行利率，首兩期付款金額約為每期人民幣1,908萬元，其餘各
期付款金額約為每期8,289萬元。設備價值約為人民幣5.74億元。鑒於設備尚在
生產及╱或剛生產完畢，故於緊接交易前的兩個財政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佔淨
利潤。

於租賃期內，倘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有所調整，則出租方（英順）將對利率作出
相應調整。租賃付款及利率均由訂約方公平磋商並參考現行市場慣例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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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須向出租方（英順）支付租賃管理手續費人民幣1,148萬元及保證金人民
幣1,148萬元。

設備所有權

於租賃期內，設備所有權歸出租方（英順）所有。於租賃期屆滿後，本公司有權
按出租方（英順）及本公司確定的條款重新租賃設備，或以零代價購買租賃設備。

訂立英順融資租賃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是擴大公司融資渠道之舉，有利於公司長壽新區建設的順利進行。
董事認為融資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厚鋼板、型材及線材等鋼材的製造及銷售。

有關出租方（英順）的資料

出租方英順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出租方（英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屬獨立第三方。

有關中鋼設備的資料

中鋼設備主要從事冶金礦產資源開發與加工，冶金原料、產品貿易與物流，相關工
程技術服務與設備製造。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中鋼設
備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屬獨立第三方。

一般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鋼設備就本公
司環保搬遷計劃中擬實施的部分項目的人民幣30億元融資簽署了意向性框架協議，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上述框架協議的主要內
容包括：由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牽頭，以出租方（英順）為購買方、本公司為承
租方、中鋼設備為供貨商，採取融資租賃方式提供人民幣20億元；中鋼設備同意延
期支付設備款人民幣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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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及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融資租賃協議是根據上述框架協議簽訂，日期為二零
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的融資租賃協議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
中期報告中披露。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的上
述融資租賃協議并未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的規定於相關時間作出公告。本公司誤認
為上述框架協議中所提出的該等融資租賃協議已經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七日的公告中作出披露，故在相關時間忽略了申報及披露規定，而並非出於故意。

由於就英順融資租賃協議而言，上市規則第14章中提述的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
逾25%，故該等交易構成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
有關通知、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審議並酌情通過決議案，藉以批准（其中包括）英順融
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由於並無股東於融資租賃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
故概無股東須就融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倘有關融資租賃協議的決議案於本公司即將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未獲批准，本公
司將根據協議的條款與出租方（英順）解除該等協議。本公司將在計及根據協議已經
支付的款項及已使用資金的成本後返還相關金額，並負責相關賠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三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
中包括）融資租賃協議的進一步詳情。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語具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融資租賃協議」 指 英順融資租賃協議及本公司與昆侖金融租賃有限
責任公司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的融資租賃協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七日的公告中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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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其
本人及（倘為法人團體）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的任何人士

「出租方（英順）」 指 英順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法定貨幣

「中鋼設備」 指 中鋼設備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英順融資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出租方（英順）訂立的日期分別為二零
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及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游曉安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鄧強先生（非執行董事）、袁進夫先生（非執行
董事）、陳洪先生（執行董事）、孫毅杰先生（執行董事）、李仁生先生（執行董事）、 
劉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國林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劉天倪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


